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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建置讓民眾安心的長期照護體系，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 
 

說明： 

一、事實上從二○○六年起，「巴式量表」並非申請外勞的必要條件，若能由醫師及另一位醫

療人員出具證明，失能者有二十四小時的照護需求時，仍然可以作為申請外籍看護的依據

。不過，事實上大多數的臨床醫師為了避免爭端，都盡量以「巴式量表」作為依據，尤其

是三不五時出現醫師出具不實證明遭起訴的案例，讓醫師更趨於謹慎甚至嚴格。在「看護

申請難」的背後，突顯出的議題不僅是「放寬申請標準」而已，它其實包括了三個亟需正

視的面向：目前的長期照護需求被滿足了嗎？長期照護難道只是醫療事務或者醫院的工作

嗎？長照體系的規劃讓失能者及其家庭不知所措嗎？ 

二、首先，「外籍看護申請難」的說法，若反過來說就是「民眾有需要，但是申請不到」。很

顯然地，目前龐大的長期照護需求，在實質的照護資源上並沒有獲得滿足。一方面為了勉

力在表面上維持本國勞工的權益，在外籍看護的申請上設下嚴格門檻；另一方面則未補充

、培育更為豐沛的長期照護人力。因此，當家中有失能者需要照顧時，就只好各憑本事，

擠進一床難求的長照機構，或看誰神通廣大通過「巴式量表」，等個大半年找個外籍看護

。事實上，相當大比例的家庭並沒有這麼幸運，由家人犧牲個人工作來承擔起照護職責，

特別是女性。 

三、其次，當照護體系如此資源不足、不夠適切之際，很多時候「照護」便侷限在「醫療事務

」的範疇，這不僅造成全民健保的資源錯置，也讓失能者及其家庭並無法獲得適切的照護

。這樣的情形常常發生在高齡者，或者因為慢性疾患而造成「失能」的病患。他們所需要

的往往屬於「照護」的範疇，而非目前大多數醫院所偏重的「急性處置」。然而，當「社

區照護」體系不夠完備之際，家屬（和病人）害怕出院，或因為照護負荷，或因為長期照

護開銷龐大（因為有健保，住醫院比較便宜），醫院裡頭常常住滿了許多「出院困難」的

患者。縱使目前許多醫院開始有「出院準備服務」的團隊介入，然而「社區照護」體系的

不完備，往往仍然讓「出院準備」成為「成本管控」的拖詞而已，仍然讓離開醫院的患者

及其家庭惶惶不安。 

四、最後，失能者的「照護」不應該讓個別的家庭去獨力承擔，長照體系的發展不該只是成為

照護市場的「資訊提供者」，讓個別的家庭從茫茫的看護市場、長照機構市場中「選購」

。表面上的「自由選擇」事實上只是讓大多數的家庭更不知所措而已。 

（四十五）本院李委員應元，針對經濟部能源局出版的《能源統計手冊

》顯示，2010 年平均每度民生用電價格為 2.95 元，工業用電

2.46 元，而以台電預算書推估發電成本約 2.1 元/度。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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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價，台電公司營運應該綽綽有餘，哪有需要漲價？怎會累

計虧損數千億？是輸配電損失過多？太多的錯誤投資？為了

養肥貓？還是五鬼搬運到轉投資的子公司？或有其他未被發

現的弊端？本席認為，部分學者專家動輒以「回歸市場機制

」為油電漲價合理化背書；但獨占或寡占事業根本不符自由

市場定義；要避免民眾無止境擔負台電公司混沌式的經營浪

費，應將台電公司拆開為不同的發電與輸配電公司，所有發

電公司公平競爭，自負盈虧，民眾可享有效率的電力服務，

有選擇發電形式的可能，才可能回歸市場機制，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不論是公、民營電力公司，都需要廠房設備、燃料、維修與人事、貸款利息、租金等支出

；差別是：民營電力必須由售電收入涵蓋所有開銷及利潤，國營公司則可能將「虧損」及

員工福利透過增列預算或漲電價彌補。中油突襲漲價後，獨占的台電公司也不落人後，聲

稱為了彌補數千億元的虧損，醞釀漲電價。果真因為國際燃料價格上漲，所以不得不漲？

還是經營不善以致虧損連連？因為台電的成本結構不透明，只能從旁推估。電力自由化台

灣只做到開放民間發電，所有產生電力都必需賣給台電，由台電統籌輸配；現有民營電廠

以燃煤與燃天然氣發電為主，僅從民營火力電廠推估，台電實在沒理由虧損，更沒必要漲

價。 

二、燃煤民營電廠賺翻天；燒煤的台塑企業的麥寮汽電與台泥的和平火力是最大兩家民營電廠

，去年（2011 年）台電預算書，分別預計以 299 億元向麥寮汽電購入 129 億度電，及 207

億元購和平電力的 84 億度電。去年 9 月這兩家民營電力的財務報告顯示，去年上半年稅後

純益分別為 29.2 億與 10.2 億元，全年純益估計為前數值的兩倍，分別約 58.4 億與 20.4 億

，這兩家民營電廠去年純益分別佔營收約 19.5%及 9.9%。這兩公司分別表示因國際煤價上

漲，獲利較前一年同期衰退 13%到 55%！倒推估計，兩家電廠在 2010 年前獲利在 20%以上

！排除稅後純益，這兩家燃煤發電成本約每度 2.0 元。 

三、民營天然氣發電一樣荷包滿滿；天然氣民營電力公司共七家，其中四家是台電轉投資，佔

民營天然氣發電裝置一半以上。賸餘三家之一的長生電力，過去三年稅後純益在 18 億到 25

億元，相當於總營收的 14.5 到 19%；而台電公司轉投資的天然氣電力公司稅後純益也分別

佔總營收的 11 到 13%。由台電收購價格 3.8 至 4.5 元/度，估計天然氣發電成本約每度 3.60

元左右。 

四、台電火力與總發電成本；過去幾年台電的火力發電，燃油比率很低，而燃煤與燒天然氣發

電量比例約為 6 比 4，從前述民營電廠成本資料，推估台電火力發電每度成本應約 2.6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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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x0.6+3.60x0.4）。預算書中核電預算列 280.2 億元，預計發 396.2 億度電，相當於每

度核電成本 0.707 元；台電預估的總發電量中火力占 72.4%，核電占 23%；將個別的成本與

比重併入，則平均發電成本約 2.074 元/度（=2.64x0.724+ 0.707x0.23）。預算書中水力發電

成本，2.069 元/度相當；因此台電總發電成本應約 2.1 元/度。 

五、根據經濟部能源局出版的《能源統計手冊》顯示，2010 年平均每度民生用電價格為 2.95 元

，工業用電 2.46 元，這樣的電價，台電公司營運應該綽綽有餘，哪有需要漲價？怎會累計

虧損數千億？是輸配電損失過多？太多的錯誤投資？為了養肥貓？還是五鬼搬運到轉投資

的子公司？或另有了不可告人的祕密？部分學者專家動輒以「回歸市場機制」為油電漲價

合理化背書；但獨佔或寡佔事業根本不符自由市場定義；要避免民眾無止境擔負台電公司

混沌式的經營浪費，應將台電公司拆開為不同的發電與輸配電公司，所有發電公司公平競

爭，自負盈虧，民眾可享有效率的電力服務，有選擇發電形式的可能，才可能回歸市場機

制。 

（四十六）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交通部二十九年來，汽車徵收汽車燃

料使用費耗油量計算表及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表，因公務員

之計算錯誤，致使全國有兩百多萬車主之汽車燃料使用費被

超收，超收金額高達十一億餘元。針對超收造成民眾損失部

分，除需退還外，更應加計利息以補償民眾損失；又為避免

該類事件再發生，行政院另應要求所屬部會主管之費用或稅

收逐一清查有否類似情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交通部於民國七十二年修正「各型汽車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耗油量計算表」與「各型汽車

每季（年）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費額表」，而因承辦人計算錯誤，有六項計費額出錯，致

使全國有 218 萬車主的汽燃費被超收，且超收期間長達 29 年。 

二、自民國七十二年之後交通部雖針對上述計算表有數次修正，卻未發現錯誤，民眾被超收的

金額已高達 11 億餘元，直至今年經由新聞揭露後，交通部才表示要主動退費。惟民眾已經

被超受長達二十九年之久，退還溢繳費用已不足彌補損失，交通部應考慮加計利息後返還

民眾及彌補損失。 

三、另，中油也曾發生經民眾舉發超收空汙費事件，且超收費用亦達上億元，據此，又為避免

該類事件再發生，行政院應要求所屬部會主管之費用或稅收逐一清查有否類似情況，並主

動更正相關錯誤，以保障民眾權益。 

（四十七）本院李委員昆澤，針對日前國民健康局統計今年 1、2 月新生


